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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委員會  
2015年 12月 7日的會議  

 
有關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  

國際及內地事務組開設一個首長級常額職位的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下述人員編制建議的背景資料：將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轄下國際及內地事務組 1個首長級丙級政
務官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改為常額職位。本文亦綜述在
2011-2012年度至 2013-2014年度舉行的財經事務委員會及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討論開設及保留上述職位的建議

時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在 2012年開設該編外職位  
 
2.  據政府當局所述，香港與內地在中央及地區層面上的金

融合作日益緊密，特別是在 2011年 3月國家 "十二五 "規劃公布，
以及 2011年 8月中央政府公布一系列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
措施後，兩地的金融合作愈加密切。由於這些範疇的工作量日

益增加，政府於 2011年年底提交了一項人員編制建議，為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開設 1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
位，為期兩年，以加強與內地的金融合作、統籌落實中央政府

的措施，以及推動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該建議於 2012年
4月 13日獲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批准。有關職位的職銜為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內地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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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年保留該編外職位  
 
3.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社會普遍同意加強
金融監管和維持金融體系穩定。與此相關的措施包括實施《巴

塞爾協定三》的規定，以提升銀行的應變能力；推行場外衍生

工具市場改革，以加強市場風險管理；以及建立跨界別的制度，

以處理在金融危機發生時金融機構面對倒閉的問題。政府當局

認為，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需要回應 20國集團和金融
穩定委員會等國際組織所訂的承諾。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

職位的工作範疇已由 2013年 5月起擴大，涵蓋落實該等國際承諾
的工作。  
 
4.  在 2013年年底，政府當局提交建議，將該首長級丙級政
務官編外職位的期限延長兩年，至 2016年 4月 12日止，並將職銜
改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國際及內地
事務 (下稱 "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國際及內地事務 ")，以反
映職務範圍擴大。該建議於 2014年 1月 10日的財委會會議上獲得
批准。  
 
5.  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國際及內地事務的主要職務
包括⎯⎯  
 

(a) 為鞏固並提升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地位，擬
備政策措施和協調相關事宜；  

 
(b) 為促進香港與內地透過《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下稱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
排》 ")和其他合作平台的金融合作，擬備政策措施
和協調相關事宜；  

 
(c) 安排政府高層官員訪問內地相關部委及與有關人

員會面，並舉辦研討會和路演等；  
 
(d) 在政策層面上提供意見，以便擬備立法建議，建立

適用於金融機構的有效跨界別處置制度，並徵詢公

眾對立法建議的意見；及  
 
(e) 處理與金融服務有關的其他國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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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6.  政府當局分別於 2011年 12月 15日及 2013年 11月 4日的會
議上，就開設及保留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的建議諮詢

財經事務委員會。該等建議分別於 2012年 1月 18日及 2013年 12月
4日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和通過。下文各段綜述議
員在上述會議上就該等建議及相關事宜，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

注事項。  
 
該編外職位的職責  
 
7.  在財經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2月 15日的會議上，委員詢
問，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會否承擔任何直接及／或間

接與投資者保障有關的職責。  
 
8.  政府當局強調，投資者保障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主要

職責之一。就中央政府的新措施而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有

關的金融監管機構會確保在實施該等措施 (包括在香港發展人民
幣業務及推出任何新的金融產品 )時，投資者的利益會受保障。
政府當局已指派財經事務科一名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專責處理與

設立投資者教育局有關的事宜 1。  
 
9.  在財經事務委員會 2013年 11月 4日的會議及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 2013年 12月 4日的會議上，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詳情，說
明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的工作進度及其日後的主要職

責，包括有關下述事宜的工作： (a)在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的發展 (下稱 "前海發展 ")方面加強香港與內地合作；(b)對在港
上市的內地企業加強金融規管；以及 (c)履行金融規管的國際承
諾。  
 
10.  關於該職位的工作進展，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自從中

央政府於 2011年 8月宣布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措施以來，香
港在多個範圍均取得長足進展。舉例而言，當局推出多項推動

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措施，包括定期在香港發行各種不

同到期日的財政部人民幣國債、發展多種形式的離岸人民幣產

品，以及設立人民幣由香港回流到內地的機制。此外，《更緊

密經貿關係安排》內亦包括若干推動香港與內地金融合作的措

施。  
 

                                              
1 設立投資者教育局是《 2011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例草案》的一部分。該條例草
案於 2011年 6月 29日提交立法會，並於 2012年 4月 25日獲立法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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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加強與內地金融合作，政府當局表示，此方面主要

任務將包括： (a)為提升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擬訂政策措
施並協調相關事宜，例如在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的

投資管理辦法有所放寬的背景下，促進開發更多離岸人民幣產

品，以切合不同投資者的需要； (b)鞏固現時覆蓋粵港、滬港及
深港 (包括前海 )等地的地區合作平台；以及 (c)根據《更緊密經貿
關係安排》擬訂政策措施和協調相關事宜。舉例而言，《更緊

密經貿關係安排》《補充協議十》已涵蓋香港與內地基金互認

安排。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負責就有關事
項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聯繫，政府當局則負責提供有關

的政策支援。  
 
12.  關於前海發展，政府當局指出，香港及深圳的高層人員

不斷磋商，以討論有關課題，並在雙方合作方面取得了良好進

展。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國際及內地事務會繼續與各方聯
繫，冀能促進雙方有關當局及金融服務業界對話，深化相互交

流，以推展各項措施，例如實施《香港註冊稅務師服務深圳前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暫行辦法》，以及協助香港的金

融服務業進一步進入內地市場。關於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首

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國際及內地事務會擬訂有關的政策措
施和就所涉及的金融事宜作出協調，以及會密切留意相關發

展，並就與設立自由貿易區相關的事宜與內地當局保持溝通。  
 
13.  關於規管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一事，政府當局強調，所

有在香港上市的實體不論其法團成立所在地為何，均受同一套

嚴格的規定所規管，涵蓋的範圍包括財政資源及披露資料等。

由 2013年 10月起，針對在港上市實體的財政狀況披露新規定正
式實施。有關規定使投資者能獲得更充分的資料，方便他們監

察上市公司的質素和業績。  
 
14.  至於在履行金融規管的國際承諾方面的工作，政府當局

回應時表示，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國際及內地事務將會負
責建立有效的跨界別處置機制，以處理金融危機時金融機構瀕

臨倒閉的問題 2。  
 
15.  金融發展局 (下稱 "金發局 ")發表了有關提升香港金融服
務業競爭力的報告。議員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2013年 12月4日
的會議上詢問，政府當局如何跟進報告提出的各項建議，而首

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國際及內地事務的職務會否包括這範

                                              
2 《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條例草案》在 2015年 11月 20日刊登憲報，並於 2015年 12月

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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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會詳細研究金發局的報告，並

會在考慮日後如何推行此等建議時，與相關監管機構 (包括香港
金融管理局和證監會 )商議。  
 
開設首長級常額職位的需要  
 
16.  在財經事務委員會 2013年 11月 4日的會議及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 2013年 12月 4日的會議上，有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
把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轉為常額職位，因為該職位將

推展的工作均屬於長期性質而且重要。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全面

檢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內各個首席助理秘書長的工

作職務，以確保當局能有效地作出人手規劃。  
 
17.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一貫以審慎的方式處理開設

／延長首長級常額／編外職位的事宜，對於控制公務員的整體

編制，亦一直保持警覺。當局承諾會在該職位於 2016年 4月到期
撤銷前，全面考慮該職位的工作進度、財經事務科其他首長級

人員的工作量，以及金融市場的發展，以檢討是否需要將該編

外職位改為常額職位。  
 
支援香港證券公司進入內地市場的措施  
 
18.  在財經事務委員會 2013年 11月 4日的會議上，部分委員
關注到《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補充協議十》所載的加強香

港與內地證券公司合作的措施欠缺詳細內容，而根據《更緊密

經貿關係安排》在內地成立兩地合資的全牌照證券公司的要求

(包括資金要求 )相對嚴荷，對香港中小型證券公司開拓內地市場
構成障礙。該等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處理此等事宜。  
 
19.  政府當局表示，《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補充協議十》

之中有兩項對於香港證券業界相當重要的措施，分別是允許符

合設立外資參股證券公司條件的港資金融機構在上海市、廣東

省、深圳市各設立一家兩地合資的全牌照證券公司，以及將港

資機構合併持股的最高比例由 49%提高至 51%。這些措施預期有
助本港的金融服務業進一步開拓內地市場。政府當局會將委員

的意見轉達予內地有關當局，供內地當局在制訂執行細節時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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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20.  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國際及內地事務職位將於
2016年 4月到期撤銷。政府當局將於 2015年 12月 7日舉行的財經
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介把有關職位改為常額職位的建

議。  
 
 
相關文件  
 
21.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12月 3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1年8月31日 政府當局向財經事

務委員會簡介中央

政府支持香港金融

發展的措施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2949/10-11(01)
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 法 會 CB(1)757/11-12
號文件 ) 
 
跟進文件  
( 立 法 會 CB(1)3024/ 
10-11(02)號文件 ) 
 

2011年12月15日 政府當局向財經事

務委員會簡介在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財

經事務科內地事務

組開設 1個首長級丙
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的人員編制建議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588/11-12(04)
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227/11-12
號文件) 
 

2012年1月18日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商討有關人員編制

建議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EC(2011-12)17) 
 
會議紀要  
(立 法 會 ESC34/11-12號
文件 ) 
 

2012年4月13日 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
委會 ")批准有關人員
編制建議  
 

會議紀要  
(立法會 FC175/11-12號文
件)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papers/fa0831cb1-294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10831.pdf�
http://sc.legco.gov.hk/sc/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papers/fa0831cb1-3024-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fa/papers/fa1215cb1-588-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11215.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fc/esc/papers/e11-1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fc/esc/minutes/esc201201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fc/fc/minutes/fc201204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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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3年11月4日 政府當局向財經事

務委員會簡介保留

該首長級丙級政務

官編外職位兩年的

建議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155/13-14(04)
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626/13-14號
文件 ) 
 

2013年12月4日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

會商討有關人員編

制建議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EC(2013-14)7) 
 
會議紀要  
(立法會 ESC24/13-14號文
件) 
 

2014年1月10日 財委會批准有關人

員編制建議  
 

會議紀要  
(立法會 FC59/13-14號 文
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papers/fa1104cb1-155-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3110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fc/esc/papers/e13-0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fc/esc/minutes/esc2013120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fc/fc/minutes/fc20140110.pdf�

